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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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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海关保护：
       是指海关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，对与进出口
货物有关并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行政法规保护的
商标专用权、著作权和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、专利权、
世界博览会标志、奥林匹克标志（以下统称知识产权）
实施的保护。

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简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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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权

知识产权范围

商标权

奥运会

专利权

世博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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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优势

一、知识产权海关保护程序透明，执法高效，维权成本低、
见效快，能有效制止侵权货物流入目的国市场，保护企业海
内外市场利益。

二、海关对侵权货物处以没收、对侵权企业科处罚款，涉嫌
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部门追究刑事责任，并对侵权企业实施
信用惩戒，对违法企业打击力度大，对制假产业震慑力强。

三、海关查获进出口侵权货物的整个过程，为权利人采取进
一步法律行动提供了必需的证据，帮助权利人更加迅速准确
地处理侵权纠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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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模式

依职权保护

前提：在海关总署进行备案

启动主体：海关主动启动

权利人担保金：最高10万

扣留后：海关调查、审理、
执行处罚

依申请保护

前提：无

启动主体：依权利人申请（存
在被驳回的可能）

权利人担保金：与货物等值

扣留后：双方通过司法途径解
决纠纷，海关不调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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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口货物侵权法律责任

行政责任

刑事责任

民事责任

被查获的侵权嫌疑货物，经海关调查认定构成
侵权的，由海关予以没收并对侵权企业科处货
物价值30%以下的罚款。严重者将降低信用评
级。

如进出口侵权货物行为构成刑事犯罪的，海关
会将案件线索移送移送公安部门，依法追究刑
事责任。

被侵犯的知识产权权利人有权就进出口侵权货
物情事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，要求侵权公
司承担侵权责任，赔偿权利人损失。



二、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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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》第七条有关规定，权利人向海关总署
申请备案，应当提供以下资料：
（一）知识产权权利人相关信息；
（二）备案知识产权相关信息；
（三）知识产权许可行使状况；
（四）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行使知识产权的商品类别相关信息；
（五）已知的侵犯知识产权货物的相关信息。

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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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注意事项

Ø 权利人可以委托代理人以权利人的名义提出备案申请。代理人在申请
备案时需一并提交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和权利人授权委托书。

Ø 根据《海关总署关于暂停收取备案费的公告 》（2015年 第51号），
向海关总署申请保护备案不再收取备案费。

Ø 备案自海关总署核准备案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 10 年。知识产权的
有效期在海关总署核准备案后不足 10 年的，备案的有效期以知识产权
的有效期为准。

Ø 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6个月内，知识产权权利人可
以向海关总署提出续展备案的申请并随附有关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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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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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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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



15

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系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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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步，注册为系统用户。以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义注册，
填写必要的用户信息，获取系统账号和密码。

第二步，录入备案申请数据。包括知识产权的名称、内容、
核定使用商品范围、许可行使状况等等相关信息。

第三步，收到核准或者驳回申请的通知。海关总署会在30个
工作日内做出核准或者驳回的决定。权利人可根据驳回理由
修改申请内容后再次提交。

备案程序



三、知识产权海关通关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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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状况申报

《海关法》第四十四条第二款——
需要向海关申报知识产权状况的，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

及其代理人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海关如实申报有关知识产权
状况，并提交合法使用有关知识产权的证明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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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识产权通关查验

海关在查验中，发现收发货人未如实申报货物知识产权状况，
或者海关有理由认为货物涉嫌侵犯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的，
有权中止相关货物通关，并书面通知知识产权权利人对嫌疑货物
进行确权。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在自通知送达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
提出确权意见。

ü 权利人在法定期限内依法提出保护申请的，海关将扣留侵权
嫌疑货物，并对侵权情事进行立案调查。

ü 知识产权权利人逾期未提出申请或者未提供足额担保的，若
无其他违法违规情节，海关将恢复相关货物通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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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合法授权货物，却被查验部门认为侵权？

u 海关判定是否存在侵权嫌疑的标准——备案系统登记信息

u 最终是否采取保护措施的依据——权利人的确权认定结果

收发货人向海关提交的授权证明材料，不直接作为海关确定侵权
的依据，但海关会转给权利人鉴别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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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合法授权货物，却被查验部门认为侵权？

向海关提交授权证明文件 ≠ 直接放行

联系权利人在备案系统中登记为许可使用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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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是市场采购的正品，但得不到权利人的授权。

如果企业进出口的是从市场合法渠道采购的正品，而非经权利人
授权后生产/经销：

一、海关打击的目标是“假货”，授权关系只是判别货物是否合
法使用知识产权的参考标准之一。

二、在实际进出口前准备好货物来源、购买凭证等证明材料，在
海关提出需要确权时积极举证。



四、海关查获典型案例



案件要情：2019年7月，海关对东莞某公司转关出口的一批跨
境电商货物进行查验，查获未向海关申报的涉嫌侵权货物
20638件。经确权，上述货物侵犯23位权利人在海关总署备案
的32个商标权，侵权货物对应市场正品价值约240万元人民币。
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审理中。

案件提示：拼柜出口货物中夹藏违法货物是典型的侵权案件情
节，也是海关重点打击的走私行为。拼柜行为极易引发违法违
规风险，切勿贪一时便宜耽误正常通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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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莞某公司转关出口跨境电商侵权货物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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邵武某公司出口侵权眼镜案

案件要情：2017年6月，海关对邵武某公司申报出口的货物进
行查验，查获涉嫌侵权的眼镜一批，涉及4位权利人在海关总
署备案的商标权。侵权企业提出获得授权企业的转授权，并向
海关提交授权证明材料。经权利人鉴定，确认涉及2个备案商
标权的眼镜566副为侵权货物。海关依法没收侵权货物并对该
发货人企业科处罚款。

案件提示： ①海关执法以权利人确权结果为基础依据，向海
关提交授权证明资料不等同于具有合法授权。 ②收发货人以
转授权方式获取授权的，应谨慎确认上一级授权的合法性和
有效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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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某公司以保税维修进口侵权手机液晶显示屏案

案件要情：2018年1月，海关对深圳某公司以保税维修方式进口的
一批手机液晶显示屏进行查验，认为存在侵权嫌疑。经权利人鉴定，
确认手机液晶显示屏14581个侵犯其在海关总署备案的商标权。
侵权企业承认侵权事实，但提出涉案保税货物的生产和销售环节均
发生在境外，且自身仅是接受委托对涉案货物进行维修。海关依法
没收侵权货物并对该发货人企业科处罚款。

案件提示： ①保税货物享有税、证方面的义务豁免，不代表豁免
合法使用知识产权的义务。②海关知识产权执法所针对的是“进出
口侵权货物的责任”而不是“侵权责任”。③侵权责任不仅限于生
产、销售侵权货物， 企业需从根本上提升尊重知识产权意识。



感谢各位倾听，
请予批评指正！


